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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

107年勞裁字第 74號 

【裁決本文】 

申 請 人 ：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工會 

    設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 200號 6樓 

代 表 人  許俊銘 

    住同上 

相 對 人 ：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

  設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 189號 5樓 

代 表 人 ： 范光群 

    住同上 

代 理 人 ： 吳富凱律師 

    設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 189號 5樓 

 

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，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

（下稱本會）於民國（以下均同）108 年 4 月 26 日詢問程序終結，

並於同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： 

  主  文 

申請人裁決申請駁回。 

事實及理由 

壹、 程序部分： 

一、 按「勞工因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

機關申請裁決。前項裁決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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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日內為之。」、「基

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

裁決申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條、第 40條、第 41條第 1項、第

43 條至第 47 條規定。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、2 項暨

同法第 5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 

二、 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周○○執行長 107年 3月 27日將申請人工

會 107 年 2 月拜訪相對人一事告知黃甲○○，以致黃甲○○對

申請人理事長許俊銘、會員代表王○○、理事黃乙○○、理事

黃丙○○、監事張甲○○提起刑事告訴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

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；並稱係 107 年 10 月 2 日

收受上開刑事告訴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7 年度偵字第

17948號不起訴處分書（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），始知悉相對

人周○○執行長告知黃甲○○一事，據認相對人構成不當勞動

行為等語，經核與卷附之該不起訴處分書及申請人收受該處分

書郵戳無訛（見申證 1），是申請人既已於 107年 12月 11日提

出裁決申請，即合於前開 90日法定期間規定，並無不法。固然

上述第三人黃甲○○所提刑事告訴之事實發生於 107 年 2、3

月間，此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（見申證 1），惟與本件

申請人提起裁決所主張之不當勞動行為事實，即相對人周○○

執行長告知黃甲○○一事之行為，並不相同；又申請人雖因上

開刑事告訴先後受臺北市大安分局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傳喚

訊問，非必然知悉本件所主張之相對人周○○執行長告知黃甲

○○事實，皆難遽為本件裁決申請期間之起算時點，相對人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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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之抗辯，不足憑採。 

貳、 實體部分： 

一、 申請人之主張及聲明： 

(一) 本件提出申請並未逾越法定期間： 

1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：「勞工因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

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前項裁決之申

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事由或事

實發生之次日起 90日內為之。」關於 90日期間的起算，係

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起算。 

2、 查本件申請人等雖於 107年 5月間收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

安分局通知書並前往製作筆錄，惟警詢內容係由警方設定題

目，只問是不是?有沒有?內容僅詢問關於提出告訴之第三人

告訴內容是否屬實?至於前因後果如何?告訴人何以得知工

會幹部行動?則未受告知，甚至告訴人為何人警方也僅說是

前同事提出告訴，姓名亦未告知。 

3、 至於偵查庭庭訊亦係分別詢問，檢察官僅就申請人等與基金

會董事長、執行長會面過程及所談論內容為詢問，並就告訴

人所指訴內容是否屬實向申請人等詢問，究竟告訴人何以知

悉申請人有何作為並進而提出告訴，檢察官於偵查庭亦未提

及，故申請人等實係於收受並閱讀不起訴處分書後，始知悉

確認係執行長告知提出告訴之第三人，致申請人等被告。 

(二) 相對人將工會幹部反映意見活動告知第三人，導致工會幹部

遭提出告訴，對於工會有重大妨害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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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： 

1、 107 年 2 月底、3 月間因三件人事案讓工會理監事及會員代

表決定去拜會董事長及執行長，其一是花蓮分會空降一名中

專主任，其學經歷與法律扶助完全扯不上關係，但是卻直接

空降分會擔任中專主任。其二是傳聞業務處將補中專副主任，

而且內定特定人。其三是近兩年分會執秘出缺往往不徵新執

秘，而是便宜派任一名專員去代理，直接繞過法規上重要職

位人員的條件限制，也避開董事會審查。此種情事同仁自然

亦有意見，質疑這是破格晉升的特別管道。上述三事反映出

基金會在晉升及主管的人事任用全為內定，並未有公開透明

的甄選程序，完全聽任主事者分配安排，既不管職場履歷亦

不考慮本職職能，一般同仁就算再努力再專業也毫無晉升機

會。 

2、 基於以上理由，理事長先與一名理事於某一日下午拜會基金

會董事長表達上述情形的反對意見，於表述意見時因基金會

董事長想了解特定人是誰?同仁不樂見的原因為何?便進一

步詢問要求告知，理事們便就同仁反映意見以及自身經驗提

供給基金會董事長。會後基金會董事長即將相關意見交予執

行長，請執行長處理。 

3、 3月底業務處有消息傳出，基金會業務處主任已通知同仁副

主任將於 4 月 1 日到任，確實是傳聞的內定人選。3 月 23

日會員代表大會結束後有代表提及有許多同仁對於此種爭

議性人事安排頗為不服，請代表代為反映意見，於是幾名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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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事與會員代表便一同拜會基金會執行長進行查證並提供

意見。該次會議係閉門交換意見，談論內容大略包括：人事

制度及用人程序應有正當性、合理性。單位用人及條件應該

合理並切實符合需求，基金會亦應該確切落實資格及條件審

查。執行長尚未簽核，用人單位即傳出確切到任人選及日期，

同仁不免懷疑此項職務招募與傳聞相符，實為內定。人事制

度不公將影響同仁對基金會信任，從而影響同仁間的團結合

作。現行考核項目內容均為不確定概念，考核等第完全存乎

主管主觀意見，毫無客觀公平性。基金會應該建立公平合理

的晉升制度。 

4、 其後，花蓮分會的空降主任自請離職；業務處副主任預定人

選在執行長考量多日後未予進用，該職缺亦隨之下架。5月

底，前述採取行動的理監事及代表分別收到大安分局通知書，

因為前述的業務處副主任預定人選對眾人提出妨害名譽告

訴。10月眾人收到不起訴處分書，依據不起訴處分書所載，

眾人所以被告，乃係因基金會執行長於工會理監事及會員代

表拜會後，與該預定人餐敘，將眾人的行動與內容告知，導

致工會理監事及會員代表被告。 

5、 申請人主張相對人基金會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

勞動行為係認為基金會執行長不應將工會幹部反映意見活

動，包括姓名、時間、地點、對象，未經同意即任意告訴第

三人，而該第三人還是基金會以外之人，導致工會幹部被提

出刑事告訴。申請人等收到警局通知書，知曉被提出刑事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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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後，多數人均陷入惶恐狀態，不乏萌生退會之念，會員知

曉亦頗大驚，工會至少有 3個月不敢反映意見，如今敢再見

基金會董事長反映意見者僅只理事長一人，故此事對於工會

生存運作，實有重大妨害。為此，提起不法勞動行為裁決。 

(三) 請求裁決事項： 

確認相對人周○○執行長 107 年 3月 27 日將申請人工會 107

年 2 月拜訪相對人一事告知黃甲○○，以致黃甲○○對申請

人理事長許俊銘、會員代表王○○、理事黃乙○○、理事黃

丙○○、監事張甲○○提起刑事告訴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

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

(四) 其餘參見調查程序會議紀錄及申請人提出之書狀與證物。 

二、 相對人之答辯及聲明： 

(一) 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申請已逾 90日之除斥期間，依法應

不予受理： 

1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、2 項規定：「勞工因工會法

第 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

前項裁決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

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。」；同法第 51

條第 1項規定：「基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

6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、第

40條、第 41條第 1項、第 43條至第 47條規定。」 

2、 查申請人主張：本件請求裁決事項為「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

人有不當影響工會活動之行為，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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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款規定」（參見申請書第 1頁）；不當勞動行為原因及具

體事實發生時間：「107年 3月」、原因及事實：「…（107年）

2 月底、3 月間，工會理監事與會員代表因人事問題向董事

長及執行長表示意見，事後理監事及會員代表因此被第三人

告訴妨害名譽…」云云（參見申請書第 2頁）。 

3、 職是，申請人等自承本件裁決之原因及具體事實係發生於

107 年 2、3 月間；然申請人卻遲於 107 年 12 月 11 日始向

貴會提起本件裁決之申請（參見申請書第 1 頁收文章戳），

顯已違反前揭勞資爭議法第 51條第 1項準用同法第 39條第

2 項「應於 90 日內提起裁決申請」之規定。準此，貴會應

依同法第 51條第 1項準用第 41條第 1項規定，逕為不受理

之決定。 

4、 申請人雖另主張前揭不當勞動行為之原因及事實於「（107）

年 10 月收到不起訴處分書（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7 年

度偵字第 17948 號，參見申證 1，下稱系爭告訴案），始知

係執行長告知該第三人導致理監事被告…」云云。蓋申請人

等均自承係於 107年 5月底即收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

局之通知書，並於大安分局製作筆錄；臺北地檢署偵辦系爭

告訴案期間亦曾傳喚工會理事長許俊銘（即申請人之代表人，

為該案被告）及本案申請人等到庭說明。從而，申請人最遲

於系爭告訴案偵查庭開庭時，即已知悉本案之經過，包括第

三人黃甲○○據以提起系爭告訴案之理由（此參，依申證 1

不起訴書所記載即可認定）。然查，申請人卻於 107年 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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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日始向貴會提起本件裁決之申請，顯已逾 90 日除斥期

間。 

(二) 相對人就工會提出具體意見之人事任用案，參酌工會提出之

意見，進行查證，並非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組織及活

動之行為： 

1、 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有「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

不當勞動行為」之事實，係以：「相對人執行長周○○於 107

年 3 月 27 日中午某時，與第三人黃甲○○（即系爭告訴案

之告訴人）用餐席間，將(1)於 103年 9月至 106年 2月間，

先後數次以匿名黑函之方式，寄送內容為『告訴人個性不佳、

囂張跋扈、虛報加班、與法扶總會秘書長陳○○有不正當關

係方能獲得副主任職位』之函文予時任法扶總會董事長之林

○○、羅○○、董事張乙○○、法扶總會秘書長陳○○等人，

足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、(2)於 107年 3月 21日，被告許俊

銘、黃乙○○至法扶總會董事長范光群之辦公室，向法扶總

會董事長范光群稱：『告訴人任職期間囂張跋扈、欺負同仁、

出勤不正常、虛報加班、與前執行長陳○○有不正當關係』

等語，足以遭毀損告訴人名譽、(3)於 107年 3月 23日，被

告許俊銘、黃乙○○、王○○、黃丙○○、張甲○○5人至

法扶總會執行長周○○之辦公室，向法扶總會執行長周○○

稱：『告訴人任職期間囂張跋扈、欺負同仁、出勤不正常、

虛報加班、與前執行長陳為祥有不正當關係』、『若批准告訴

人之人事案，將來會持續發生黑函事件』等語，足以遭毀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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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訴人名譽等情，轉述予第三人黃甲○○知曉，致法扶工會

理監事及會員代表等 5人成為妨害名譽告訴案件的被告，此

乃打壓工會之行為。」云云。（參見申請 1 不起訴處分書第

2頁及申請書第 3-4頁） 

2、 惟查：於系爭告訴案偵辦時，申請人等人到庭應訊時均不否

認有於上述時、地，以工會名義向本會董事長范光群及執行

長周○○具體反應第三人黃甲○○確有不適任之情事： 

查申請人許俊銘自承：「伊是跟證人范光群說告訴人黃甲

○○上班時間未在位子上或是晚到、同仁與告訴人相處合作

不愉快，伊是基於工會理事長身分……至於伊與證人周○○

也是講述相同內容，沒有說出勤不正常或其他言語，伊記得

當時證人即秘書黃丁○○也在場，證人周○○請證人黃丁○

○把門關起來等語。」（參見申證 1不起訴處分書第 3頁）；

申請人黃乙○○亦說明：「伊是工會的理事，覺得人事制度

沒有公平競爭才找證人范光群談話，找證人周○○也是想對

基金會人事制度的問題表達意見」；申請人黃丙○○亦說明：

「伊有詢問周○○為何不是伊，伊不確定有無提及告訴人出

勤不正常」（同前，第 4頁） 

3、 本會董事長、前執行長、執行長、秘書處主任於系爭告訴案

偵查時，均出庭作證說明，申請人等係以工會名義就第三人

之人事案表示意見，且本會確曾出現黑函之事實： 

此參，證人即本會范光群董事長到庭證稱：「107 年 3 月 21

日被告許俊銘、黃乙○○是以工會理事長、理事名義找伊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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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達工會之意見，提及告訴人（第三人黃甲○○）擔任業務

處副主任時有遲到早退、報加班、與前執行長陳○○關係有

密切關係等情形，……」（參見申證 1號，第 4頁）；證人即

本會執行長周○○亦證稱：「被告 5 人有反應告訴人擔任業

務處副主任時出勤不正常、加班偏多、部門間協調有嚴重問

題，是由何人講這些話伊不記得了，被告 5人有舉一些告訴

人與同仁相處的例子，大意就是指告訴人囂張跋扈，另提及

證人陳○○是告訴人之靠山。……」（參見申證 1 號，第 5

頁）；總會秘書處主任黃丁○○亦證稱：「當時周○○辦公室

進行閉門會議，提及告訴人任職期間缺勤考核不太正常、跨

處室溝通有問題」（參見申證 1號，第 5頁）；而本會前秘書

長陳○○亦到庭說明：「伊看過黑函的時間在 102 年底，當

時伊是任職法扶總會秘書長…，一開始是攻擊告訴人在分會

時對同仁太嚴格，出勤不正常，到總會後則指述告訴人因為

跟伊有特殊關係而把告訴人調來總會，大部分是在攻擊她有

關出缺勤的問題」。（參見申證 1號，第 5-6頁） 

4、 相對人係參酌工會提出具體反應之事實、意見，加以查證後，

並無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組織及活動之行為： 

申請人等係以「工會」名義，就第三人黃甲○○之人事案，

於相對人內部行政簽核程序中，拜會相對人董事長范光群；

嗣後，再與一同應徵該職位之工會代表黃丙○○拜會相對人

執行長周○○。依相對人人事事項管理辦法之規定，執行長

周○○係具有人事最終核決權之人，為確認前揭工會提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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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張、質疑是否屬實？為求慎重，乃於 107 年 3 月 27 日中

午與第三人黃甲○○進行餐聚。過程中，周執行長除詢問黃

女對本會業務興革之想法、未來工作之期待與目標、人生規

劃、先前與同仁相處之情形等例行面試問題外，亦將上開工

會具名提出之意見，請第三人加以說明，以確認工會具名反

應之內容是否有所憑據。亦向相對人前任執行長陳○○查證、

確認相對人先前收到黑函之內容及處理經過，以就黃女是否

回任進行綜合評估，經多方考量後，最終並未同意黃女之人

事案。據此，相對人就本人事案已參酌工會提出之具體意見，

並加以核實確認，相對人並無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組

織及活動之情事。 

5、 系爭告訴案係由第三人黃甲○○對「許俊銘」等 5人提起之

妨害名譽案件，相對人事前並不知情，於接獲開庭通知後，

代表相對人行使管理權之人均出庭詳細說明本案之始未，亦

無不當影響、妨害限制工會組織或活動之行為： 

按工會法第 35 條係為保障勞工之團結權，及保護團體協商

功能之發揮，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之行為限制規

定；其第 1項第 5款為概括性規範，乃為避免雇主以其他不

當方式影響、妨礙工會成立、組織或活動，致妨礙工會運作

及自主性。基此，判斷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，

應依勞資關係脈絡，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，作為認定之依

據。 

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有「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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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當勞動行為」之事實，係以「相對人執行長周○○於 107

年 3 月 27 日中午某時，與第三人黃甲○○（即前揭刑案告

訴人）用餐席間，將前揭(1)(2)(3)毀損名譽行為等情，轉述

予第三人黃甲○○知曉，致第三人黃甲○○對法扶工會理監

事及會員代表等 5人（包括申請人許俊銘在內）成為妨害名

譽告訴案件的被告」云云。 

惟查，上揭(1)(2)(3)毀損名譽等情事，為第三人黃甲○○提

起系爭告訴案之個人陳述，相對人事先並不知情。況且，系

爭告訴案偵辦時，相對人總會董事長、前、後任執行長及秘

書處主任等人均到庭作證說明，工會反應之事實內容及經過，

且經臺灣臺北地檢署為申請人等不起訴之處分，認定申請人

所指摘、傳述之內容，與誹謗罪之要件不符，益徵本件並無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，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

之人有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組織、活動之不當勞動行

為。 

6、 綜上，申請人逾越裁決申請之除斥期間，本件之裁決申請，

既不合法亦無理由，已臻明確。 

(三) 答辯聲明： 

駁回申請人之裁決申請。 

(四) 其餘參見調查程序會議紀錄及相對人提出之書狀與證物。 

三、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： 

(一) 申請人於 97年 3月 29日成立，第三人許俊銘於 106年 9月 7

日當選申請人第 4 屆理事長，任期 3 年，另黃乙○○、黃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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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擔任申請人理事、張○○擔任監事、王○○則為會員代

表。 

(二) 第三人黃甲○○對申請人理事長許俊銘、會員代表王○○、

理事黃乙○○、理事黃丙○○、監事張甲○○提起妨害名譽

之刑事告訴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審理（案號：107年度

偵字第 17948 號），於 107 年 9 月 18 日作成不起訴處分，申

請人於 107年 10月 2日收受該處分書。 

四、 本案爭點： 

經審酌雙方主張及所舉事證，本件爭點厥為：相對人周○○執

行長 107年 3月 27日將申請人工會 107年 2月拜訪相對人一事

告知黃甲○○，是否導致黃甲○○對申請人理事長許俊銘、會

員代表王○○、理事黃乙○○、理事黃丙○○、監事張甲○○

提起刑事告訴？如是，該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

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

五、 判斷理由： 

(一)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，在於避免雇主以

其經濟優勢的地位，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

體爭議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

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。因此，與司法救濟相

較，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，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

外，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

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，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

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。基此，就雇主之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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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判斷時，應依勞資關係脈絡，就客

觀事實之一切情狀，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響、

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之情形；至於行為人構

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，不以故意或過失為限，只要行

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或認識即為已足。 

(二) 次按就雇主對於勞工因行使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議

權之行為（包含發表工會言論）提出訴訟之行為，是否構成

不當勞動行為一節，固應以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30條第 2所定

之「顯不相當」作為判斷標準，即視個案中雇主所提起之訴

訟是否具有合理基礎，並應將雇主之主觀動機納入考量，以

進行綜合判斷（本會 106 年勞裁字第 24 號裁決決定意旨）。

惟對該勞工所提出訴訟之行為如非雇主所為者，則應斟酌個

案審查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，作為認定是否具有不當影響、

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之情形（本會 107 年勞

裁字第 20號裁決決定意旨可參）。 

(三) 申請人主張 107年 2、3月間工會理監事及會員代表就人事議

題拜會相對人董事長范光群與執行長周○○，嗣後相對人執

行長周○○將上開拜會一事告知第三人黃甲○○，導致工會

理監事及會員代表皆遭黃甲○○提起系爭妨害名譽之刑事告

訴，應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等語。對此，相對人雖不爭執執行

長周○○於 107年 3月 27日餐會時有將上開拜會一事告知第

三人黃甲○○，惟否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等語置辯。據此，

首應審查者，乃相對人執行長周○○將申請人拜會一事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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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黃甲○○，是否直接導致黃甲○○對申請人理事長許

俊銘等人提起系爭刑事告訴？按人民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

基本權，相關訴訟權利之行使悉由人民個人自由決定，而決

定因素不一而足，舉凡訴訟成本、訴訟資料或證據之蒐集與

提出、法律上依據、勝敗因素等，皆可能有所影響，兩造雖

不爭執相對人執行長周○○有將申請人拜會一事告知第三人

黃甲○○之事實，惟能否謂此事實直接導致黃甲○○對申請

人理事長許俊銘等人提出系爭刑事告訴，非無疑問。又依系

爭不起訴處分書，黃甲○○祇在告訴意旨稱其於 107 年 3 月

27 日中午某時與相對人執行長周○○用餐席間，經伊轉述始

知上情等語，尚難遽為黃甲○○提出系爭刑事告訴之直接原

因，申請人復無進一步舉證，卷內亦查無其他積極事證為憑，

是申請人有關黃甲○○對申請人理事長許俊銘等人提起系爭

刑事告訴原因之主張，尚難憑採。則黃甲○○已自相對人基

金會離職，伊對申請人理事長許俊銘等人提起系爭刑事告訴，

與相對人尚屬無涉，單純為伊個人訴訟權利之行使，即難謂

相對人對申請人有何不當妨礙、影響或限制；本件亦乏積極

證據可證，雖申請人謂工會至少有 3 個月不敢向相對人反映

意見云云，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，尚難採信，是申請人主張

相對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，

洵無理由。 

(四) 退步而言，縱認申請人有關相對人執行長周○○將申請人拜

訪一事告知第三人黃甲○○，直接導致其提起系爭刑事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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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主張縱然為真，惟申請人自承相對人內部人事任用內定、

無公開透明之甄選程序等，乃由幹部拜訪相對人董事長、執

行長反映意見，請執行長處理等語（見申請書第 3頁），而執

行長周○○在收受意見後，依上開工會反映，向被投訴指明

者黃甲○○查明，聽取其意見，應符合申請人工會拜會之目

的，在過程中雖有告知上開拜會一事，惟祇是在陳述調查之

起因，尚在合理之內，嗣後黃甲○○雖據此對申請人幹部提

出系爭刑事告訴，自難單憑相對人執行長告知申請人拜會一

事，遽認相對人有不當勞動行為可指。申請人之主張，欠乏

其據，無足憑採。 

六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雙方其他之攻擊、防禦或舉證，經審核後

對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，故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

七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

條第 1項、第 51條規定，裁決如主文。 

 

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

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

    裁決委員  劉志鵬 

              康長健 

              張詠善 

              劉師婷 

              林振煌 

              王能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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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黃儁怡 

              蔡正廷 

              蔡志揚 

              蘇衍維 

              吳慎宜 

              邱羽凡 

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4 月 2 6 日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，得以勞動

部為被告機關，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

法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